
 

本地船只咨询委员会船上工程安全小组委员会 

第八次会议记录 

( 定稿 ) 
日期 :  2011 年 1 月 4 日 (星期二) 

时间 : 上午 10 时 至 12 时  

地点 : 海港政府大楼 24/F 会议室 A 

 
出席者 

主席 : 黄志坚先生 海事处本地船舶安全部总经理 

委员 : 王妙生先生 货物装卸业代表 

 黄耀勤先生 货物装卸业代表  

 邓伟贤先生 货物装卸业代表 

 张子英先生 货物装卸业代表 
 赖永明先生 造船和修船业代表 

 曾超铭先生 海运和物流业代表 

 冯家均先生 海运和物流业代表 

 张名铣先生 职业安全健康局代表 

 杨沛强先生 海事训練学院代表 

 袁子诺先生 勞工处代表 

 毕少伟先生 海事处海事工业安全组 
 
秘书 : 麦发安先生 海事处海事工业安全组 
  
列席者 
 王兆佳先生 香港联合船坞代表 

 李耀杰先生 香港联合船坞代表 

 李炎昌先生 香港联合船坞代表 

 张大基先生 气体清除认可人士 

 谢国平先生 货物装卸业代表 

 叶冠涛先生 香港友联船厂代表 

 吴永康先生 海事处海事工业安全组 

缺席者 
 陈 基先生 造船和修船业代表 

 曾就光先生 土木工程拓展署(海港工程部)代表 

 陈明亮先生 货物装卸业代表 



   

 

I. 开会词 

  

1. 主席欢迎中央货箱搬运安全委员会谢国平先生，香港联合船坞王兆佳先生，李炎昌

先生，李耀杰先生，香港友联船厂叶冠涛先生，认可人士张大基先生和海事处吴永康先

生列席本小组委员会第八次会议。 

 

2. 主席报告，因应中央货柜安全委员会的主席改选，该会卸任主席邓伟贤先生向本小

组委员辞任，并建议由其新任主席谢国平先生暂代其委员一职。主席表示，谢先生的正

式委任将待今年稍后时间，本地船只咨询委员会重新委任本委员会委员时一并处理。 

 

3. 主席报告，陈基先生，陈明亮先生及曾就光先生缺席致歉。 

 
II. 通过上次会议记录 

 

4. 秘书报告，除了收到袁子诺先生修改上次会议记录的建议，并收到冯家均先生对《密

闭空间工作守则》的意见外，再无委员提出修改建议。委员一致同意通过 2010 年 7 月

13 日第七次会议记录(附件一)。 

 
III. 前议事项 

 

船上货柜装卸防护鞋 

5. 黄耀勤先生向小组委员会汇报船上货柜装卸防护鞋测试的进展，由于厂家尚未有报

告回复，因此防护鞋的特性包括有效期及水碱性都有待厂家回复才能确定，至于鞋头的

防护方面，虽然未能能达JIS的标准，但希望能达到某些国家生产标准的要求。 

 

6. 张名铣先生报告，已经与职安局总干事汇报有关本委员会要求资助研究一事。张先

生表示，职安局的立场是，给工人使用的安全鞋履必须符合国际认可的标准，业界现时

正在试用的防护鞋有几方面未能完全符合标准，因此职安局不会参与有关研究。 

 

7. 黄耀勤先生重申表示防护鞋的用途主要是在船上货柜装卸业使用，而船上其它用途

的安全鞋已有一定的标准。防护鞋最主要的功能是在于防滑，其次才是鞋头的保护功能。 

 

8. 主席总结，「船上货柜装卸防护鞋」的测试和试用已有一段时间，希望商会能尽快

与生产商找出改善方案制造出符合一定标准的防护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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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上起重机操作员安全训练复修安排

 

9. 杨沛强先生表示，海事训练学院最近收到海事处的通知，已批准海事训练学院开辨

船上起重机操作员安全训练复修课程。海事训练学院今年会面对人手短缺的问题，但承

诺会加快筹备。杨先生并表示由于业内新入行的人并不多，因此覆修课程会配合现行的

起重机操作员安全训练证书课程同时上课。 

 

10. 黄耀勤先生表示，希望海事处能发出通告，通知业界关于复修课程的修订，以便业

内人士能早日作出安排。 

 

11. 主席表示，希望货船业业界能作出统筹，以便训练学院作出适当的安排。 

〔会后记录：海事训练学院已于２０１１年１月９日举行第一班船上起重机操作员安全

训练复修课程。〕 
 

制订《密闭空间工作守则》 
 
12. 吴永康先生于会上派发并介绍《密闭空间工作守则》第五章拟稿连附录参考书目。

吴先生报告，第五章拟稿内的项目已参考业界在上次会议内的意见，已把「密闭空间」

的定义及对本地船舶的适用范围写在附注内。 

 

13. 冯家均先生表示，虽然趸船船舱不是密闭空间，但其中如有危险货物损坏或泄漏时

可按照密闭空间的方法处理，这样便不用考虑趸船船舱在何种情况下才是密闭空间，主

席表示赞同。 

 

14. 主席邀请委员对第五章拟稿仔细研究，并可以电邮发表意见。主席并表示，海事处

会把《密闭空间工作守则》各章合拼后，再派发给委员会各人提供意见。 

 

〔会后记录：《密闭空间工作守则》第五章拟稿的软件版已在１月５日以电邮发送给各

委员。〕

 

IV. 其它事项 

 

修订《船上货柜处理工作守则》 

 

15. 海事处提出，最近收到冷冻柜检测员对在船上的工作安全提出以下的关注： 

1) 由于时间紧迫，检测员在舱底工作时，吊机操作员又同时起卸冻柜，会发

生碰撞的危险。 

2) 舱底工作环境十分不理想，光线不足，地方狭窄，工人工作会有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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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舱底内的电源开关掣不容易找，很多时在催促下都要在带电的情况下拔除

插头，引起火花，非常危险。 

4) 检测员在舱底工作时，货柜系固作业人员经常将工具拋下，令检测员十分

危险 

 

16. 杨沛强先生提出，其实除了冷冻货柜外，有些货柜还有风扇也是十分危险，此外，

还要留意舱底积水。杨先生也十分赞成海事处把各安全事项写在工作守则内。 

 

17. 谢国平先生表示，一般货柜码头都会有些安全指引以供内部使用，不守规则的相信

是个别工人的做法。谢先生十分赞成把安全守则写在海事处的工作守则内。 

 

18. 冯家均先生说明在中流货柜方面，一般都是一组人做的，不会分开拔电掣一组而解

除系固工具又分开另一组，所以冷冻柜检测员的问题不会在中流发生。 

 

19. 主席总结，海事处会参考各公司的内部安全守则，并会总结在海事处的工作守则内，

也希望各委员提供宝贵意见以供参考。 

 

 

委任工程督导员和授权船上起重机操作员事宜 

 

20. 海事处提出，最近本处在巡查海面工程时，发现很多工程是没有督导员而被警告，

海事处提醒各委员如没有督导员监察，有可能会被检控。同时，海事处并提出，根据法

例的要求，工程督导员的委任，其中一项条件是要书面委任，在以往的巡查当中，发现

很多督导员的委任都未能做到书面委任一项，希各委员及业界关注及改善。 

 

21. 海事处并提出，在工作守则（为本地船只上的工程指定合资格的人）第 4.5.3 段列

明，船上起重机和其它起重装置的操作员须先取得该船的船长或船东的授权书，方可进

行任何工程，因此海事处要求各委员重新执行此守则的方案。货物装卸业代表黄耀勤先

生表示他们已执行此方案，完全没有问题。再没有委员对此方案有意见。 

 

 

 

V. 下次开会日期 

 

22. 会议于中午 11 时 20 分结束。下次会议日期将另行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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